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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器具静态租赁合同

Logistics Equipment Static Rental Contract

甲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高南路西段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西安高陵区泾渭路车城支行

账号：2617 0201 0400 03269
税号：9161 0132 MA6U 02NH 6X
电话：029-8603 1060

乙方：联合众企塑料包装制品（天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区中北镇花溪 15-1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北支行

账号：1229 0905 2910 802
税号：9112 0111 MA06 AGB27F
电话：180-2008-5257

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本合同，以期共同遵守。

1. 服务内容

1.1.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包含

提供服务 备注

器具投入（采购） 含

空箱的清洁，维护和维修 不含

空箱的现场回收和在不同网点的操作服务 不含

空箱装卸搬运和仓储服务 不含

空箱配送 不含

空箱回程运输 不含

利用系统进行计划和库存管理控制 不含

1.2. 器具标准、数量及内外部尺寸（长 x宽 x高）在以下列表中。

1.3. 一套箱子包含以下具体组成项目（以及丢失补偿金额和损坏修复金额，不含 13%增值税）：

托盘/底托 围板 顶盖 料箱 内衬（防尘帘） 其他

具体数量 1 1 1 0 0 0
每个单箱金额 220 360 190 0 0 用于丢失赔偿

每项维修金额 180 260 115 用于破损赔偿

2. 合同的开始、有效期和终止

2.1. 本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2.2. 有效期, 服务开始和结束日期如下:
合同期 【年】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备注

3 2025年 09月 08日 2028年 09月 07日

2.3. 合同结束前，乙方须配合甲方进行终止服务的工作。如不续约，甲方应在合同期满前向乙方提出，并在合同期满第二天

无条件归还已到期的全部器具。如甲方没有在合同期满前提出不续约通知，则本合同自动顺延一年，顺延次数最多 2次。

甲方租赁够整三年结束后，乙方以每套围板箱 0.01 元的价格一次性卖给甲方，产权转移甲方。租赁数量为开口性质，随

着客户订单量增幅原合同不变，可随时增补租赁围板箱的数量。

3. 合同价款，付款安排，收费项目及价格确认

3.1. 租赁费：按照甲方租赁总箱数*月费用合计或天费用合计 计费，如有小数点，取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每月结算

一次。每月月底对账、开票请款。乙方出具 13%增值税发票。

产品 单价/天/套（未税） 数量 月费用合计（未税） 执行价格区间

1470围板箱 1.1元/天/套 200套 1*当月天数 第一年执行此价格

1470围板箱 1.0元/天/套 200套 1*当月天数 第二年执行此价格

1470围板箱 0.3元/天/套 200套 1*当月天数 第三年执行此价格

租赁套数 产品名称 外径尺寸 内径尺寸 备注

200套 1470围板箱 1470*1145*1350 1400*108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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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箱费/套（未税） 末次收箱费/套（未税） 清洗费/套（未税） 数量 合计总费用

10元/个 0元/个 0元/个 200 2000元

3.2. 服务费：基于合同的完成，租赁费不包括首次从乙方到甲方的发箱费用和末次从甲方到乙方的发箱费用以及清洗费。服

务费分别见上表金额。甲方负责上门提箱和还箱的，发箱费为 0，提箱和还箱地址为乙方指定地址。一套包装只发生一

次服务费，在第一个月对账时收取；

发票：每月月底乙方开发票给甲方。

3.3. 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对账单后【2】个工作日内（对账期）进行确认，如有异议，应在对账期内书面提出，否则将视为甲

方认可乙方对账单的全部内容。

3.4. 支付条件及方式：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发票 30天内将到期服务费以电子汇款方式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如下

开票抬头：联合众企塑料包装制品（天津）有限公司

税号：9112 0111MA06AGB 27F
单位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花溪苑 15-1-803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北支行

银行账户：1229 0905 2910 802
承兑行号：3081 1002 3245

3.5. 延期付款，每日按应付金额之百分之零点五收取滞纳金利息。

3.6． 合同签订的租赁数量为开口性质，随着客户订单量增幅原合同不变，可随时增补围板箱租赁数量。

4. 责任 及义务

4.1. 合同期内，如果甲方要求变更包装形式或包装方案（含内衬），所涉及的包装变更费用，由甲方承担。

4.2. 在器具交付于甲方后属于甲方责任范围，在合同期内，如有丢失或损坏不可修复等，甲方需照价赔偿，并承担相应来回

换货费用。赔偿金明细标准按照 1.3条规定执行。

4.3. 乙方提供的器具在甲方工厂内使用时，甲方应有专人负责，甲方对使用的包装应规范使用，妥善保养，不管何种原因造

成损坏的，按维修标准进行损坏更换，其维修费用全部由甲方承担，按照 1.3条规定执行.。
4.4. 损坏维修赔偿的，由甲方收集破损器具统一送到乙方指定地点维修，并由甲方负责到乙方指定地点提维修更换后的器具。

甲方拥有每年 3%的破损免赔（要有破损后的实物，如没有按丢失计算），和每年 3%的丢失免赔。

4.5. 如甲方需要乙方增加器具，甲方需提前 45天（节假日除外）通知乙方并满足合同要求的租赁期限，乙方应在 45天内提

供相应数量的器具。以附件形式增加到主合同内,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4.6. 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天内完成首次交货，乙方提供的器具应符合双方约定确认的样品标准。甲方检查并签收器具

5. 相关 违约赔 偿

5.1. 如果合同在未满三年的情况下甲方提前解除合同，甲方仍需要支付三年报价合同余下时间（36个月减去已经服务月数）

的合同所约定总箱量的服务费作为违约金。

5.2. 合同结束时，乙方对周转箱进行检查，如果在甲方责任范围内产生丢失或维修费用将由甲方支付.

6. 其它 Others
6.1. 本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释和执行，以及在本合同项下发生争议，应当适用已经公布、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6.2. 不可抗力：由于水灾，火灾，台风，地震，干旱，战争或协议一方无法预见，控制，避免或克服的其他事件导致不能或

暂时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本协议,该方不负责任。但是，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须尽快将发生的事件通知另一方，并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 15天内将有关机构出具的不可抗力事件的证明寄交对方。

6.3.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双方应当互相协商，以及时、迅速找到公正的解决办法，双方均有义务尽一切合理努力将该不

可抗力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6.4.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则该争端可提交双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

据现行的法律进行裁决。

6.5.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正本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合同以双语描述，如有任何歧义最终以中文版本为准。

6.6. 以下附件为本合同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 1/ ：报价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无正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盖章）：

授权代表/法人（签字）：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法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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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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